[bookmark: _GoBack]关于出台《茶陵县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的起草
说  明

为系统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规范本县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设、筹集、分配、运营和管理，切实提升住房保障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现就出台《茶陵县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办法》起草的背景
（一）是贯彻落实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将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出台《办法》，是我县具体落实国家关于住房保障工作系列指示精神与政策要求的关键举措，补齐我县住房保障领域的制度短板。
（二）是有效解决特定群体住房困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迫切需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我县仍存在部分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引进人才等群体面临住房压力大、租房难、租房贵等问题。出台《办法》，能够明确保障对象的范围、准入条件、保障标准和方式，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申请、审核、轮候与分配机制，确保有限的保障资源真正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履行政府住房保障的民生责任。
（三）是引导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健全的保障性住房制度，能有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出台《办法》，有助于优化城市土地、住房等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导形成梯度消费、理性健康的住房观念，服务于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人才战略。
二、《办法》的主要内容
本办法草案共7章31条。
（一）第一章总则主要是明确了制定本办法的法律依据、名词概念和住建、住保、园区企事业单位、财政、发改、乡镇等相关单位的职责。
1、明确保障性住房用途。本办法所称保障性住房分为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租型保障性住房主要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大学生、青年人、产业工人、城市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住房需求问题。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采取市场化方式运营，实施封闭管理，主要解决我县住房困难的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引进人才等群体住房需求问题。
2、明确工作职责。住建局负责全县保障性住房管理行政性工作，住保中心负责全县保障性住房事务性工作，全县园区、企事业单位负责各自筹建的保障性住房管理运营工作，其他职能部门按照自身职责，做好保障性住房相关工作。
（二）第二章主要主要规定了保障性住房房源筹集。
1、明确房源筹集原则。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的原则，通过新建、改建、购买等方式筹集。
2、明确房源筹集定价机制。通过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由收购主体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依规协商确定公平合理收购价格，也可以由资产评估机构开展第三方独立、公正评估确定收购价格，切实防范风险；用作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收购价格，应以同地段保障性住房重置价格为参考上限，即由划拨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加不超过5%的利润确定。
3、规定房源面积。配租型保障性住房以建筑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最大面积不得超过143平方米，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最大面积不得超过120平方米。
4、明确保障性住房项目申报审批。本办法根据保障性住房项目房源不同来源[新建、改建（改造）、收购]明确了相对应的申报资料。住保中心负责项目申报日常受理工作，县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项目审查认定。
（三）第三章主要规定了保障性住房需求对象的申请条件、申请资料和申请审批程序。
我县保障性住房需求对象申请条件按市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而制定。审批层级为2级，一审为乡镇，终审为住保中心。
（四）第四章主要规定保障性住房的配租配售程序。
对申请政府投资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且符合保障性住房条件的家庭实行轮候配租配售制度。
（五）第五章主要规定了保障对象的入住和退出管理。
1、保障对象资格实行动态管理。保障性住房保障资格实行年审制度。县住保中心负责对政府投资建设直管的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保障对象的资格年审工作；园区、企事业单位负责对各自筹建的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保障对象的资格年审工作。
2、规定配租配售价格。政府投资建设的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租金按不高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90%评估确定。园区、企事业单位投资建设的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租金标准自行确定。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价格按基本覆盖划拨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加适度合理利润的原则测算确定。
3、负面行为清单。本章节规定：保障对象不得将保障房改变用途，无故闲置，擅自互换、出借、转租，破坏、改动或擅自装修。保障房运营管理机构不得有以高于配租方案确定租金标准出租、配售价格不合理、向不符合条件的人员配租配售、擅自改变保障性住房用途、将保障性住房上市销售或者变相销售等行为。
4、配售型保障房回购管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保障对象符合回购情形，其持有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运营管理机构回购。回购价格按照原购买价格结合住房折旧确定，住房折旧按每年1%的折旧率予以核减，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保障对象自行装修部分，不计入回购价值。
（六）第六章主要规定保障性住房的监督管理制度。
相关部门对保障性住房筹集、配租配售和运营管理实行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监管。
（七）第七章附则规定本办法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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